
1.检查单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《演出及演出

经营主体检查单》 

2.检查模块：演出举办情况 

3.检查项：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出，隐瞒近

2 年内违反规定的记录，提交虚假书面声明的行为 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存在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

出，隐瞒近 2 年内违反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规定的记录，

提交虚假书面声明的行为 

5.检查标准： 

合格情形：不存在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出，

隐瞒近 2 年内违反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规定的记录，提

交虚假书面声明的情形。 

不合格情形：存在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出，

隐瞒近 2 年内违反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规定的记录，提

交虚假书面声明的情形。 


